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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县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项目计划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二〇二一年九月



第一章  指导思想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以农村供给侧改革为主线，以脱贫成果巩固、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乡村全面振兴为目标，健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制，加快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为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目标奠定基础。

第二章  重点工作任务
实施乡村特色产业帮扶、稳定就业帮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生态经济帮扶、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公共服务提升等6大工程，加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坚持“村申报、乡审核、县审批”基本程序，按照“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筛选项目，严格衔接资金和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规定，把到村、到户、到人与巩固脱贫成果密切相关的项目列入项目库，分年度组织项目实施，打牢乡村振兴基础。
2022年，全县预计投入资金136007.4072 万元，其中：产业项目计划投入86453.6650万元、就业帮扶计划投入832.8万元、乡村建设项目计划投入36014.4271万元、易地后扶计划投入8207.39万元、三保障计划投入1613.9万元、其他投入1784万元、项目管理费1101.2251万元。

第一节  产业项目
2022年，计划实施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产业路/资源路/旅游路建设、产业园（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供水保障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市场建设和农村物流、水产养殖业发展、特色产业保险保费补助、小额贷款贴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养殖业基地和种植业基地等14类产业项目，计划投入资金86453.665万元，其中：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358万元、产业路/资源路/旅游路建设1948万元、产业园（区）5450.41万元、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基础设施建设344万元、农村供水保障设施建设1000万元、人才培养35万元、市场建设和农村物流80万元、水产养殖业发展2790万元、特色产业保险保费补助700万元、小额贷款贴息5000万元、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34070.84万元、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750.75万元、养殖业基地3102万元、种植业基地30644.665万元

第二节  就业项目
搭建用工信息平台，培育区域劳务品牌，加大脱贫人口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广泛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涉农村项目建设和管护。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加大对脱贫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鼓励支持东中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建立常态化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健全巩固脱贫和相对贫困劳动力就业需求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开发半劳力就业公益岗，确保弱劳力、半劳力等家庭就近就地公益岗位，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推动就业意愿、就业技能与就业岗位精准对接，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和就业扶持覆盖面。承接东中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欠发达地区乡村发展扶贫工厂、扶贫车间，加大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劳务补助等力度，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推进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劳动力稳岗就业。按需开发公益性岗位，建设有序退岗管理机制。对外出务工、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按规定给予奖补支持。
2022年，计划实施公共服务岗位、公益性岗位、技能培训、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乡村工匠培育培训和乡村工匠传习所等6类项目，计划投入资金832.8万元，其中：公共服务岗位10万元、公益性岗位336万元、技能培训150万元、生产奖补/劳务补助200万元、乡村工匠培育培训60万元、乡村工匠传习所76.8万元。

第三节  乡村振兴项目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实施，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完善欠发达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同步统筹考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党建强”的目标，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全省5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及农村公路提级改造等项目建设，补齐村内道路硬化、住房安全巩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生活条件改善、村组消防设施等短板。建立健全村组公益设施管理使用制度，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
2022年，计划实施村容村貌提升、公共照明设施、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其他）、农村供水保障设施建设、农村垃圾治理、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农村污水治理、数字乡村建设、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10类项目，计划投入资金36014.4271万元，其中：村容村貌提升423万元、公共照明设施1000万元、农村道路建设16305.5071万元、农村公共服务（其他）1000万元、农村供水保障设施建设1602.27万元、农村垃圾治理3086万元、农村卫生厕所改造7318万元、农村污水治理4731.65万元、数字乡村建设400万元、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148万元。


第四节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项目
健全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体系、组织体系、投入体系和帮扶体系，在政策制定、资金安排、项目布局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提升集中安置区公共服务和配套基础设施，提升集中安置点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在搬迁地发展产业，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完善安置点生活服务设施，加强分散安置点房屋消防安全改造，提高农户房屋耐火等级，强化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对进城安置的易地扶贫搬迁大型安置点搬迁贫困群众物管费、电视收视费和水电费实施减免补贴。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力度，规范集体资产管理，有就业意愿的搬迁劳动力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对安置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在200人以上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实施奖补，促进搬迁群众生产生活稳定、安居乐业，基本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
2022年，计划实施“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和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债券贴息补助，计划投入资金8207.39万元，其中：“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5897.5万元、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债券贴息补助2309.89万元。
第五节  “三保障”项目

2022年，计划实施职业教育“雨露计划”补助和民房抗震项目，计划总投资1613.9万元，其中：职业教育“雨露计划”补助1173.9万元、民房抗震项目440万元。

第六节  其他项目
2022年，计划安排项目管理费1101.2251万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1784万元。

第三章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4894][bookmark: _Toc11977]——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制度落实，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工作机制，强化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成员单位出台重要涉农政策特别是乡村振兴政策征求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意见和备案制度。围绕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设立由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领导的专项小组或工作专班，建立落实台账，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干部激励机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继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战斗堡垒作用和社会治理能力，提高领导脱贫人口过上美好生活，逐步迈上共同富裕道路的能力和水平。
[bookmark: _Toc24019][bookmark: _Toc68]——加强政策衔接。按照“四不摘”要求，在保持财政投入、兜底救助、产业就业发展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兜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bookmark: _Toc27414][bookmark: _Toc9658]1.财政投入政策。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等6部委《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省级实施办法，细化我县办法，明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防止返贫致贫、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外出务工脱贫劳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稳定就业等项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培育和壮大欠发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脱贫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兴边富民行动、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和民族村寨发展、困难群众饮水安全、以工代赈、欠发达国有农场和林场巩固发展、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设等项目。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县财政根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任务需要，每年预算安排本级衔接资金，保持投入力度总体稳定。
[bookmark: _Toc6625][bookmark: _Toc32356]2.金融服务政策。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等5部委《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坚持以市场化运作为导向、以机构改革为动力、以政策扶持为引导、以防控风险为底线，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创新，建立完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市场体系、组织体系、产品体系，促进农村金融资源回流。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健全适合乡村振兴发展的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实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帮扶工程，确保脱贫人口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生产、创业和就业的资金需求；对有较大贷款资金需求、符合贷款条件的对象，鼓励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主板、创业板、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进行股本融资。对脱贫地区继续实施企业上市“绿色通道”政策。探索农产品期货期权和农业保险联动。
[bookmark: _Toc10988][bookmark: _Toc5363]3.土地支持政策。落实中央土地支持衔接政策，强化耕地保护主体责任。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及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加快推进乡（镇）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优先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用地需要。积极推进实施“点供”用地政策。用好国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有力保障用地需求的同时，通过省内有偿流转结余指标筹措资金，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土地开发，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
[bookmark: _Toc6797][bookmark: _Toc7669][bookmark: _Toc15324]4.干部人才政策。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坚持加强党对乡村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将乡村人才振兴纳入党委人才工作总体部署，引导各类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打造一支能够担当乡村振兴使命的人才队伍。培养乡村治理人才。每年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到县级党校接受1次以上培训，支持村干部和农民参加学历教育；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育计划，优化提升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素质。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实施现代农民培育计划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养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加强乡村教师人才队伍、乡村卫生健康人才队伍、乡村文化旅游体育人才队伍、乡村规划建设人才队伍等建设。培养农业农村科技人才。利用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农业农村领域“引才计划”等，加快培育一批农业农村高科技领军人才、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人才、农业农村科技推广人才等，持续实施科技特派员计划。
[bookmark: _Toc27933][bookmark: _Toc5901]——加强考核评估。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纳入全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范围，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要求，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问题导向，科学设置考核指标，与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做好衔接。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先奖优、问责追责的重要参考，建立激励机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明显的县（市、区）在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上给予奖励，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bookmark: _Toc19909][bookmark: _Toc10009]——加强督促检查。开展常态化督导，督促落实“四不摘”要求，依托信息管理系统平台，推动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强化巩固“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有保障成果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防止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松劲懈怠，推动责任层层落实。督促脱贫攻坚过渡期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持续发展壮大扶贫产业、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加强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和兜住民生底线等重点任务，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监督各级党组织牢固树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深化农村改革、乡村治理和区域发展能力提升部署要求，推动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
[bookmark: _Toc28455][bookmark: _Toc23417][bookmark: _Toc14662][bookmark: _Toc12248]——加强舆论宣传。加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舆论宣传力度，开展常态化宣传舆论工作。加强宣传阵地建设，提高新闻报道、典型经验挖掘及信息简报等工作质量，及时宣传报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事迹、典型经验，全面展现新时代中国减贫奇迹的澜沧实践，大力宣传扶贫事业历史性成就，深刻揭示脱贫攻坚伟大成就背后的制度优势，向世界讲好中国减贫生动故事。加强涉贫涉农领域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强化网络舆论引导，壮大主流声音，防止出现抹黑脱贫攻坚成果和重大涉贫涉农负面舆情发酵蔓延干扰工作大局等情况。
——加强规划实施。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不断调整完善本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规划，全面落实本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任务、重点项目、政策措施、帮扶机制等，确保规划目标全面实现。各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纳入本规划的重点工程项目，依法依规简化审批核准程序，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确保脱贫地区任务优先部署、项目优先安排、资金优先保障、工作优先落实。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乡村振兴局负责规划组织实施的动态监测和评估工作，信息化监测评估结果作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考核的重要依据。规划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县政府报告。

附件：澜沧县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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